
ESALCO物流与对外贸易股份公司个人数据保护和处理政策的明细文本关于个人数据保护的第

6698号法律（“ 个人数据保护机构”）于2016年4月7日生效，其中包括有关处理任何与“可识别

身份或（“政策””和/或“澄清文本”）真实信息人员有关的信息的法规。在本个人数据保护和处

理政策的范围内；您的个人数据由ESALCO物流与对外贸易股份公司（作为“Esalco”和/或我们的

公司和/或“数据负责人”获取）。这些数据是通过各种方式向我们公司提供的和/或在使用指定

道路的过程中由指定的个人获得， 以下列清单类别的属于真实人的个人数据，在个人数据保护

机构相关法规确定的限制范围内，关于如何处理和即将处理的本公司说明和声明以及使用这些

数据的程序和原则的标题下为您提供。在这种情况下，该政策的应用领域是处理属于以下数据

所有者的个人数据的过程。    •我们公司的客户                                                                                                                                                       

•我们公司的潜在客户                                                                                                                                                   

•前雇员/退休人员                                                                                                                                                      

•合作伙伴股东，管理人员，员工                                                                                                                                          

•供应商股东，管理人员，员工                                                                                                                                             

•员工和实习生候选人                                                                                                                                                   

•合作伙伴候选人                                                                                                                                                       

•供应商候选人                                                                                                                                                         

•访客                                                                                                                                                                •新闻                                                                                                                                                                

•第三方人员因以适应本政策不断变化的条件和相关法律，可能会不时更新。                                                                                                    

a）数据负责人和代表性个人数据，我们的公司可以在《个人数据保护法》（“法律”）第6698

号的范围内处理您的个人数据。 在个人数据保护机构的范围内，Esalco被接受为数据负责人。                           

b）处理您的个人数据的目的，是以便与Esalco提供的物流服务活动更有效地进行，将根据个人

数据保护机构第5条和第6条中列出的有关处理个人数据的目的和条件来处理您的个人数据。 

我们处理您的个人数据的目的是规划和/或执行Esalco的商业和/或商业策略以及提供Esalco或其

业务合作伙伴的法律，商业和技术安全性以及业务连续性，履行我们的法律义务并使用适用法

律Esalco产生的权利 是人力资源和就业政策的管理。 以防止对您的个人数据进行非法处理，非

法访问您的数据并确保您的个人数据安全，采取了所有必要的技术和行政措施。                                                                               

c）共享您的个人数据的人员及其共享目的，将与Esalco的股东，供应商，国内外业务合作伙伴

以及合法授权的公共机构和组织，以该法第8条和第9条所规定的个人数据处理条件与传输目的

结合，并受到限制和衡量，为前提可以与其机构和组织共享。 在共享您的个人数据时，采取了

必要的安全措施。 Esalco将能够根据个人数据保护机构第5条和第8条和/或在相关法规有例外的

情况下无需相关人员的同意就可以处理数据并与第三方共享数据。 这些情况的主要列举如下：

▪法律明确规定的，                                  ▪由于实际不可能无法解释其同意的或无法获得法律同意

的人，必须保护自身或其他人的生命或身体完整性的。                    ▪需要处理个人数据，前提是

该数据与合同的建立或履行（包括有关人员的合同）直接相关。                                   ▪公司必须

履行其法律义务。                                                                                        ▪有关人员已被自己公开。                                                                                           

▪在不会损害有关人员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前提下，为了公司的合法利益，数据处理是必须的



。                                d）您的个人数据的收集方法及其法律原因，是为了继续其Esalco活动为目

的，通过各种调查，网站，Esalco代表和类似渠道收集了您的个人数据。以及出于不同的法律

原因根据法律第5条和第6条规定的条件，出于以上所述的目的处理数据。如Esalco在 个人数据

保护机构所预见的那样，在获取个人数据期间，它会告知个人数据持有者将其作为数据控制者

进行处理的目的，将处理后的个人数据传输给谁以及出于什么目的，收集个人数据的方法以及

数据所有者的权利。如果有任何必要的流程需要按照个人数据保护机构的要求获得明确同意，

则在本公司做出上述信息后，将从数据所有者那里获得明确同意。                                                e

）《个人资料保护法》第11条所列的您的权利如果您作为个人资料拥有者通过法律规定的方法

向我们公司提出有关您的权利的要求，则本公司将在最短时间内，最迟三十（30）天内免费完

成该请求。但是，如果交易需要单独的费用，则将由本公司由个人数据保护委员会确定的费用

收取。在这种情况下，个人数据所有者具有以下权利：1.了解是否处理了个人数据； 2.请求信

息是否已处理了个人数据； 3.了解正在处理的个人数据的目的以及是否按照其目的使用了这些

数据； 4.在国内或国外使用个人数据，要求知道传输数据的第三方； 5.根据丢失或不正确的处

理请求更正个人数据； 6.根据个人数据保护机构规定的条件，要求删除或破坏个人数据。7.根

据第5条和第6条进行的数据处理，可要求通知转让其个人数据的第三方。8.可反对仅通过自动

化系统分析处理后的数据对个人产生负面结果。9.由于非法处理个人数据而造成的损害要求在

损坏的情况下消除损坏。为了使用上述权利，您必须根据个人数据保护机构第13条以书面形式

尽快通知本公司。根据向数据负责人员提出申请的程序和原则公报第5条，以书面形式或以挂

号邮件形式，事先由当事人通知Esalco的注册电子邮件（KEP）地址，安全电子签名，移动签名

或Esalco以及将能够使用系统中注册的电子邮件地址进行发送。根据同一《公报》第4条，根据

这些权利，有关人员有义务以土耳其语提出申请。在这方面，您可以通过在www.esalco.com上

填写“数据所有者申请表”，将表单的签名副本发送到表单上所述的地址。有关人员保证所涉及

表格中的信息是完整，正确和最新的，并且如果此信息有任何更改，他/她将立即对其进行更

新。如果相关人员未提供最新信息，本公司将不承担任何责任。为确定申请人是否是此个人数

据拥有者，本公司可能会向相关人员索取信息。并可能向个人数据所有者询问有关其申请的问

题，以澄清申请中指定的问题。如果您的申请被否定评估，我们将在最迟三十天内尽快将我们

的合理拒绝函发送到您在申请中指定的地址。但是，如果处理期间产生了费用，则可以按照《

个人数据保护法》第13条规定的价格索取费用。 Esalco将在本通知和与相关人员达成的协议中

规定的条款的范围内，以服务的利益，以最佳方式并在履行因协议性质而引起的义务所需的期

限内，保留所获取的个人数据。此外，如果协议引起任何争议，Esalco可能会保留个人数据，

但仅限于在争议范围内以及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的限制期限内进行行政和司法程序的目的。在任

何情况下，我们公司都会根据法律义务和相关的有效期限来确定保留期限，并将其保留在提供

的服务期限内。ESALCO根据个人数据保护机构第13条规定个人数据的销毁要求和/或者如果消

除了数据处理的目的，将按要求履行第12条规定的《个人数据的删除，销毁或匿名化条例》义

务。如果个人数据保护机构确定了新的申请规定，将由Esalco宣布这些规定。                                       

f）关于数据安全的措施和承诺Esalco采取合理的技术和管理措施，以防止未授权访问风险，意



外数据丢失，故意删除或损坏，以确保个人数据的安全。（Esalco）根据相关法律中规定的条

款或本说明文本中所述的条款，不会对个人数据进行非法处理，也不会非法访问个人数据，以

采取必要的技术和管理措施以确保适当的安全级别，从而确保对个人数据的保护，致力于完成

它。 Esalco不得违反此照明文本和个人数据保护机构规定，将其获得的有关相关人员的个人数

据透露给任何其他人，不得将其用于处理以外的目的。 

g）更改，Esalco可以随时通过在其网站和应用程序上发布更改此照明文本的条款。 Esalco将能

够在可能更改的法律义务范围内单方面更改“通知”条款。 Esalco作出的通知规定自公布之日起

生效。 

为了您的信息供应。                                                                                           KVKK=个人数据保护机构 

 


